
2024年广州市黄广中学自主招生简章

　　根据《广州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24年广州市普通高中学校自主招

生工作的通知》（穗教基教〔2024〕2号）要求，经批准，我校2024

年自主招生工作简章如下：

　　一、招生计划、范围

　　2024年我校自主招生计划为21个，面向全市进行自主招生。

　　二、特色项目名称和培养简介

　　特色项目名称：拔尖创新人才实验班

　　培养简介：我校以拔尖人才培养为目标，对标高考新政中39所高校

的“强基计划”招生，培育学生高阶思维和突出能力，全面推进学科竞

赛，做精、做实我校“北京大学博雅人才共育基地”“清华大学优质生

源基地”等顶尖高校培养平台，培养立志服务于国家基础学科发展和关

键领域突破的拔尖创新人才。学校对自主招生录取的考生，在培养其全

面发展的综合素质基础上，侧重于深入、系统性培养学生卓越的认知能

力、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

　　三、报名条件

　　同时满足下述条件的考生可报名参加我校自主招生：

　　（一）参加我市中考报名的初中应届毕业生。

　　（二）具有广州市初中学籍考生或具有广州市户籍的外地返穗生。

　　（三）政治立场坚定，志向远大，具有良好的创新潜质和学科特

长。

　　（四）申请学生应至少具备以下方面特质之一：

　　（1）研究创作方面：在人文、科技、研究实践、创新与设计等方

面具有突出才能。

　　（2）学科特长方面：在语文、英语、历史、地理、政治、数学、

物理、化学、生物、信息等学科具有至少一个领域的学科特长。

　　（3）综合素养方面：综合素质全面，身体素质佳。



　　四、综合能力考核办法

　　我校自主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选拔标准和申报学生的综合评价材

料，确定参加综合能力考核的学生名单，然后对入选学生通过材料审查

和小组讨论等方式，本着公平公开的原则进行评价，得出学校综合能力

考核成绩。

　　我校对考生性格特质、学习能力、发展潜能等方面进行全面考核评

估，择优录取。

　　五、培养和考核机制

　　（一）在班级建制方面，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综合学校优势资源

和学生兴趣特长，因材施教、分层教学；按照培优方向，小班化组班，

在各科平衡发展的同时，重点拓展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目。

　　（二）课程设置方面，按照“全面发展兼具学科特长”的总体要

求，设置全面的国家课程和丰富的黄广校本特色课程，突出数理课程的

深度和广度，培养学生良好思维品质和理性精神，提升综合素养。

　　（三）协同培养方面，积极探索中学和大学教育有机衔接，加强学

校之间、校企之间、学校与科研机构之间合作以及中外合作等多种联合

培养方式，形成开放灵活的创新人才培养体制。

　　（四）高考录取方面，通过高中-高校一体化的培养模式，依托强

基计划与多元评价等方式，加强与高校的信息对接，丰富录取途径，提

升进入知名高校的机会，努力培养成为国内外一流高校所青睐的拔尖人

才。

　　六、日程安排

　　（一）网上报名：报名时间为5月12日9:00至5月15日18:00 。考生

须 在 报 名 时 间 内 凭 考 生 号 和 密 码 登 录 中 考 服 务 平 台

（https://zhongkao.gzzk.cn/），核对个人基本资料后进行报名，考

生最多可填报2所普通高中学校。考生需在中考报名平台下载《广州市

普通高中学校自主招生报名表》（简称《报名表》，下同），完成基本

信息、个人简介、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情况、推荐材料等佐证材料填报

后，按指引将《报名表》和《广州市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在



“广东省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管理平台”下载）合并为1份PDF

文件上传至中考服务平台。考生须在5月15日18:00前对报名信息进行

确认，逾时未确认的报名信息无效。

　　（二）确定综合能力考核名单：5月20日前，我校组织开展资格审

核，确定参加综合能力考核考生名单。

　　（三）综合能力考核资格名单公示：5月22日至5月28日，在广州

招考网、学校网站或公众号或学校公告栏公示我校综合能力考核资格考

生名单。

　　（四）志愿填报：6月1日至6月5日，进入我校综合能力考核名单

的考生登录中考服务平台在第一批次填报自主招生志愿。

　　（五）考核通知：学校将通过官方微信公布参加综合能力考核的考

生名单及考核时间。

　　（六）综合能力考核：综合能力考核满分100分。7月5日至6日，

我校按全市统一安排组织开展自主招生综合能力考核，结合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对考生学科特长或创新潜质进行全面考核、评定分数，考核全

程录像，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届时考生需携带身份证、准考证等。结合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对考生学科特长或创新潜质进行全面考核、评定分

数。

　　（七）综合能力考核成绩公布：考核结束后在学校网站或公告栏公

布。

　　（八）录取：考生自主招生成绩应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学校

综合能力考核成绩折算为百分制后，由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学校综

合能力考核成绩按照比例合成，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占70%、学校综

合能力考核成绩占30%。投档时，按填报我校志愿的考生自主招生成绩

从高到低顺序录取；考生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不低于2024年广州市

普通高中第一梯度投档控制线。地理、生物学、信息科技、艺术4门录

取参考科目成绩等级须达到4C及以上。

　　七、宿位安排

　　学校实施封闭式管理，所有学生统一安排住宿。



　　八、咨询及投诉处理机制

　　（一）我校高度重视对自主招生的监督管理，严格落实《广州市高

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负面清单》要求，严肃自主招生工作纪律，深化违

规招生行为治理，认真执行信息公开公示制度，主动接受考生、学校和

社会监督，确保自主招生工作公平、公开、公正。

　　（二）咨询及投诉方式：

　　咨询电话：020-36979999

　　投诉电话：020-36979888

　　电子邮箱：hgzxxz＠126.com

　　学校网址：http://www.hgzxgz.net/

　　微信公众号：广州市黄广中学

　　学校地址：广州市花都区雅瑶中路88号（地铁9号线清塘站A出

口）

　　（三）若对我校自主招生工作有质疑或申诉，纸质材料可邮寄到我

校招生纪检组，或发送到我校招生纪检组邮箱：hgzxxz＠126.com

　　九、附则

　　（一）学生应本着诚信的原则提供真实准确的报名申请材料，若存

在虚假内容或隐匿可能对学生产生不利影响的重大事实，一经查实，立

即取消其自主招生资格并上报市教育局按相关规定做进一步处理。

　　（二）我校将成立自主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下设评审小组、考核小

组、纪检小组等工作小组。纪检小组由学校党委以及学校校务监督委员

会委员组成。考生如对考核公示名单或预录取公示名单进行申诉，请按

上级文件规定时间内进行申诉，纪检小组将及时完成对公示申诉处理意

见。加强学生诚信教育，实行工作人员回避制度，建立责任追究制度，

由区教育局全程监督自主招生录取过程，同时接受纪检监察部门、学

生、家长和社会监督。

　　本《简章》由我校自主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广州市黄广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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